	聲請增發書類聲請表
          年度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號  股別：       

	聲請人姓名
	性別
	出生年月日
	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
	職業

	
	
	
	
	

	聯絡電話、聯絡地址
	備註

	
	

	 eq \o\ad(聲請事項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

	 注意： （ 出監證明，須向監所申請；執助案件，須向原執行機關申請）

聲請人前因涉犯         案件，業經貴署    年度          字第           號
□起　　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□ eq \o\ad(起訴書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
□不 起 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□ eq \o\ad(不起訴處分書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
□簡易處刑　確定在案。請准增發該案　□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　乙份。

□緩 起 訴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□ eq \o\ad(緩起訴處分書,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)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□ 其他文件（請簡述聲請原因）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簡述說明： 

無法申請項目         1.出監證明，應向監所申請。

2.執助案件，應向原執行之檢察署申請。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3.法院判決書，應向原判決法院申請

	     此　　   致
臺灣桃園地方檢察署

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　          聲請人    
       　　　　
中華民國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
               本署服務中心提供表格
